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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漁業文化推廣活動資助計劃 

 

1. 目的 

 為協助漁民社群推廣澳門漁業文化和歷史，支持澳門漁業發展。 

 

2. 資助類型及範圍 

 向本澳漁民廣泛參與的非牟利社團提供資助，以便此等社團舉辦活動，推廣

澳門漁業的文化和歷史、促進漁民社群持續發展。活動資助類型為漁船遊歷

體驗。 

 

3. 資助對象 

 本澳漁民廣泛參與的非牟利社團。 

 

4. 申請資格 

4.1 已在澳門依法成立或註冊的非牟利漁民社團； 

4.2 申請資助的活動必須符合本資助計劃的目的； 

4.3 就同一活動，申請資助的社團未以任何形式向其他公共部門及實體申請資助。 

 

5. 申請期間 

 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資助的社團應於活動舉辦前 60日或之前作出申請，但具

備合理理由者除外。 

 

6. 須提交的文件 

6.1 申請表格，須以澳門特別行政區任一正式語文撰寫，表格的簽署欄位須由申

請資助的社團之負責人（會長/理事長/副會長/副理事長或同級人士）按其身

份證明文件的簽署式樣簽名及蓋上社團印章； 

6.2 詳細活動計劃書及預算收支明細（應包括第 8.1款所指的內容及活動的主題/

內容、形式、參與對象等）； 

6.3 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最新社團登記證明書及領導成員名單影印本； 

6.4 申請資助的社團認為有助海事及水務局評估其申請的其他資料。 

 

7. 提交文件方式 

7.1 親臨海事及水務局綜合服務中心遞交紙本文件； 

7.2 海事及水務局在收納有關申請文件後，將會即時簽發收據予申請資助的社團

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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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資助申請的分析與評審程序及標準 

8.1 海事及水務局透過以下評審準則進行分析和評審： 

8.1.1 活動預期的成效(40%)； 

8.1.2 活動覆蓋的範圍(10%)； 

8.1.3 活動的可行性(20%)； 

8.1.4 申請資助的社團的相關經驗(10%)； 

8.1.5 預算的合理性(10%)； 

8.1.6 總體成本效益(10%)； 

8.2 評分總分為 100分，經評審後評分達到 60分或以上，方具條件獲批給資助；

若活動未達到合格的評審標準，資助名額可以從缺； 

8.3 由於海事及水務局預算有限，並非所有符合條件的申請均能獲得資助，當經

評審後出現評分相同的申請資助的社團，將對活動預期的成效較顯著者優先

作出資助。 

 

9. 資助審批結果 

 經具權限實體審批後，將以公函通知申請資助社團其申請結果。 

 

10. 資助金額 

 每項活動資助金額上限為澳門元 710,000元。 

 

11. 資助金額的計算方式 

 以報銷的形式作資助，資助金額為活動可作報銷開支總額扣除活動所得收益

後的差額，活動所得收益如售票收入，資助上限為所獲批准的活動總資助額。

可作報銷的開支包括活動所需的船租、工作人員費、燃油費、碼頭停泊及水

電費、人員交通費、保險費、船隻佈置和拆卸費、准照費、活動用品/材料費、

宣傳費、印刷費、試航費、行政管理費，當中行政管理費及試航費之總和佔

可作報銷開支總額的比例不得超過 7%。 

 

12. 資助金額的支付方式 

12.1 一般情況下，海事及水務局將於活動結束及收悉完整總結報告文件後，並在

有關總結報告通過審查方發放資助款項； 

12.2 若受資助者欲於活動舉辦前向海事及水務局申請預先支付資助款項，須於活

動計劃書中提出申請並說明合理且充分的理由，倘若有關申請獲批准，該筆

預先資助款項一般不超過總資助金額的 50%。 

 

13. 受資助者的義務 

13.1 如實提供資料及作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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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將資助款項用於批給決定指定的用途上，並不得作其他用途； 

13.3 謹慎、合理規劃及組織受資助的活動； 

13.4 退回未用於指定用途的資助款項； 

13.5 接受及配合海事及水務局對運用資助款項的監察，包括對相關收支及財務狀

況的查驗； 

13.6 須按所提交之計劃開展活動，倘實際活動與原計劃有變更時，須向海事及水

務局申報，並須得到海事及水務局批准； 

13.7 根據第 15款之規定提交報告； 

13.8 根據第 17款之規定返還資助款項； 

13.9 獲資助的活動的宣傳資料必須將海事及水務局列為資助單位； 

13.10 遵守第 18/2022號行政法規《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財政資助制度》、其他適用

之法律法規以及本資助計劃的其他規定。 

 

14. 監察 

14.1 海事及水務局具職權監察本規章的遵守情況，尤其是監察受資助者是否將獲

批的資助款項用於批給決定所指的用途； 

14.2 為履行監察職權，海事及水務局有權要求受資助者提供必要的資料及協助，

包括配合進行實地調查； 

14.3 為確保受資助活動符合第 4.3 款所指情況，海事及水務局可按情況所需向其

他公共部門或實體請求協助核查； 

14.4 海事及水務局接獲對受資助活動的建議或投訴，將視性質轉介受資助者作出

跟進。 

 

15. 報告的提交 

15.1 自受資助活動完成翌日起 30日內，向海事及水務局提交總結報告，包括活動

報告書及單據等，其內尤應載明該活動的舉辦情況、已取得的成效及資助款

項的運用情況； 

15.2 如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受資助者的原因，導致無法在第 15.1款規定

的期間提交報告，應自相關事實發生之日起 7個工作日內通知海事及水務局，

並需說明理由； 

15.3 屬第 15.2款所指的情況，經海事及水務局批准，提交報告的期間為自第 15.2

款所指的原因消失翌日起 30日內。 

 

16. 違反義務的後果 

除因不可抗力或經海事及水務局確認為不可歸責的情況外，違反本計劃的規

定的後果包括： 

16.1 受資助者違反第 13.9款規定的義務，或海事及水務局認為屬輕微過錯且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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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嚴重後果的其他情況，給予書面警告； 

16.2 受資助者在海事及水務局的其他資助申請程序中應返還資助款項而未返還，

或就本資助計劃所資助的活動同時向其他部門申請資助，不批給資助； 

16.3 受資助者違反第 13.1款至第 13.7款規定的義務，除涉及違反義務的資助批給

外，對其他已批給但尚未發放的款項，可暫緩發放或在計算實際發放金額時

作適當限制； 

16.4 屬下列任一情況，全部或部分取消已批給的資助，並要求受資助者返還相關

資助款項： 

16.4.1 受資助者故意違反第 13.1款及第 13.2款規定的義務； 

16.4.2 受資助者違反第 13.3款規定的義務，並對參與者或公共利益，尤其是公眾安

全或社會秩序造成嚴重風險或損害； 

16.5 受資助者違反第 13.4款至第 13.6款規定的義務，或屬第 16.4.1款及第 16.4.2

款規定的情況，尚可拒絕受資助者自被取消批給當年及隨後的兩個曆年內向

海事及水務局提出任何資助申請。 

 

17. 資助款項的返還 

17.1 如海事及水務局取消資助，則受資助者應返還相應的資助款項； 

17.2 海事及水務局以書面方式通知受資助者取消資助的決定； 

17.3 取消資助批給的通知載明取消資助的原因，以及訂定須返還的資助款項金額

和返還期限； 

17.4 經受資助者預先提出具合理理由的申請，海事及水務局可將返還期期限延長，

期間不超過 60日。 

 

18. 強制徵收 

 如受資助者未於規定的期間內返還已獲發放的資助款項，將交由財政局稅務

執行處進行強制徵收。 

 

19. 申訴機制 

 倘對有權限實體的決議存有異議，可根據十月十一日第 57/99/M 號法令核准

的《行政程序法典》第 145條的規定，向行為作出者提出聲明異議，亦可根

據《行政訴訟法典》的相關規定向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20. 個人資料處理 

20.1 向海事及水務局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僅作資助審批及跟進用途，且可以書面

方式提出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 

20.2 於申請文件上的個人資料僅供海事及水務局處理及審批資助申請之用，而為

了審批資助計劃申請，申請實體須同意海事及水務局有權把申請文件所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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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轉移至其他實體； 

20.3 根據第 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可採用包括資料互聯在內

的任何方式，核實其認為需要的相關人士個人的登記資料。當涉及違反法律

之行為時，基於刑事調查的需要，海事及水務局可能會向執法機關提供所記

錄的資料；執法機關可能利用該等資料追查作出不法行為的人士及依法處理。 

 

21. 其他須知 

21.1 申請資助的社團不可就本資助計劃所資助的活動向其他非公共部門及實體申

請資助； 

21.2 提供虛假資料或利用其他不法手段取得資助者，須依法承擔倘有的民事及刑

事責任； 

21.3 海事及水務局擁有對本資助計劃中任何內容的最終解釋權。 

 

22. 查詢方式 

22.1 電話：2855 9922； 

22.2 傳真：8988 2599； 

22.3 電子郵件：info@marine.gov.mo。 

 


